慈司〔2013〕21号

关于印发《一案一档奖励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道）司法所、行业性专业调解委员会：
现将《一案一档奖励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慈溪市司法局

2013年4月17日

一案一档奖励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施意见》（慈党办〔2011〕38号）文件，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对象

（一）慈溪市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慈溪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下称联调委、医调委）。

（二）参与调处疑难复杂纠纷或者群体性纠纷的市级首席人民调解员。

二、考核标准

（一）对慈溪市联调委、医调委工作人员以每月承办4件规范化人民调解案件为基数实行一案一档一奖励，对未达4件者不予奖励。

1、凡主要事实清楚、调解程序合法、调解文书制作规范的，均可认定为规范化人民调解案件。规范化调解文书一般应具备的材料：（一）卷宗封面；（二）调解申请书；（三）调查笔录及相关证据；（四）权利义务告知书；（五）调解笔录（六）调解协议书；（七）回访记录。调解文书可根据案件的性质、难易程度确定应装订的材料，但必须要有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材料按上述（一）至（七）的顺序装订。

2、调解文书制作要求：（一）调查笔录及相关证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调解协议书权利、义务具体，履行时间、地点明确；（三）回访记录要记载协议履行情况、当事人对纠纷调解的意见；（四）调解案件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五）签名、捺印、印章规范。

（二）对于市级首席调解员实行指派案件奖励。对于跨行政区域发生的重大疑难纠纷、易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群体性纠纷、市领导协调指派的案件等，司法局指派首席调解员参与纠纷调处的，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

三、考核内容（100分）

考核分政治思想、纠纷调解、文书制作、重大事项请求汇报、其他工作五方面内容。

（一）遵纪守法，爱岗敬业，举止文明，廉洁自律，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和法院的管理和指导。

如有旷工、请假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不履行工作职责等不服从管理的行为，情节轻微的一次扣5分，情节严重的一次扣10分。在调解工作中有偏袒一方当事人、侮辱当事人、泄露当事人隐私等违规行为，经查证，情节轻微的扣5分，情节严重的扣8分。在调解过程中，有索取、收受当事人财物等违纪行为的，经查证，情节轻微的扣20分，情节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解聘。对于严重失职造成重大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解聘。在调解过程中，有指使、煽动、诱导、暗示当事人闹事或以违反社会治安、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的手段谋求纠纷解决的，经查证后，予以辞退或解聘并按相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置。

（二）依法公正调解，严格执行调解程序，及时有效解决各类矛盾纠纷。

违法调解的；显失公正、不依法调解的；因调解员失职或过错行为导致调解协议被法院撤销或者确认无效的情况；因民间纠纷调解不当或调解不及时转化为刑事案件、引起自杀事件、群体性事件及其他事件的，每发生一起扣50分，并取消该调解员当月奖励。

对调解不成功的纠纷，没有妥当引导当事人通过合法合理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且不及时上报，导致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或重特大信访案件的，取消该调解员本年度所有调解奖励和评先评优资格。

对上述情形发生两次以上者，除取消年度所有奖励外，可对相关人员予以辞退或解聘。
（三）规范各类调解文书的制作，做好案件的立卷、归档工作。

调解协议书制作不规范的，每件扣2分。卷宗中调解申请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调解笔录、人民调解协议书等主要材料缺失的，每缺1份扣2分。卷宗装订未按要求，材料顺序混乱的，每件扣1分。
    （四）认真做好重大敏感矛盾纠纷信息的汇报工作。

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发现重大敏感事项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越级上访的不安定因素等矛盾纠纷隐患，应在2小时内上报司法行政部门和法院，汇报内容包括事由、案情简况、承办人和已经采取的措施等，未及时上报的，每次扣8分。
（五）其他工作。

未经允许无故缺席各类会议、业务学习、培训考试的，每次扣3分。每年提供典型案例不少于2篇，每少1篇扣3分。信息、调研或理论文章被市委、市政府录用一篇加5分，被宁波市局级录用加10，被省厅录用加20分。

考核结果分为四个档次：90分以上为优秀、80—89分为良好、60—79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考核结果将作为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先进评比、续聘和奖金发放的主要依据。同时对工作实绩突出的人民调解员，可推荐到上级有关部门进行表彰；对工作不称职，考评不合格的调解员，予以辞退或解聘。

四、奖励费核定发放

（一）各调委会对奖励对象受理调处纠纷案件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初审后，于每月30日前，上报司法局人调科审核。

上报审核的材料包括调处纠纷统计表及调解协议书复印件等其他相关依据。

（二）司法局每月审核一次，以下月10日前完成，并对奖励对象的案卷进行不定期抽查。

（三）对系列案件，以两件作为一案一档一奖励基数实行奖励。

（四）对承办案件的调解员和记录、归档的人员，在一案一档一奖励金额内分别按照80%和20%分配奖金。

（五）司法局审核完毕确定奖励金额后由人调科直接奖励给相关人员。

五、责任追究
（一）对登记报送奖励的调处案件情况等，发现有造假、虚报现象的，一经查实，予以追回，并取消本年度该调委会所有调解奖励和评先资格。
（二）对设在法院的人民调解室由人民法院对其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对存在不遵守上下班制度、消极怠工、不履行人民调解员职责等情况者，由法院提出解聘建议，在查证属实情况下，司法局可对其予以解聘。
六、附则
（一）本办法由市司法局负责解释和修订。
（二）本办法于二0 一三年一月一日起实施
────────────────────────────
抄送：宁波市司法局，市委政法委，市法院。
────────────────────────────

慈溪市司法局办公室　　　　　　　2013年4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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